
釋憲暨統一解釋補充理由（四）書
聲 請 人  南山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郭文德

I

2 為 本 件 釋 憲 ®統 一 解 釋 聲 請 案 ，就 【聲請統一解釋部份】依法敬提補充理  

3 由 書 事 ：

4 本件統一解釋聲請所涉之歧異法院判決，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3 年度簡

5 上 字 第 115號 判 決 （下 稱 「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9 4 年度勞上字第45

6 號 、9 9 年度勞上字第 5 8號 及 10 1年度勞上字第2 1 號等民事判決（下稱「臺

7 灣高等法院判決」）均屬確定之終局判決、而 聲 請 人 已 依 大 院 大 法 官 審

8 理案件法第 7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於民國（下同）1 0 4年 1 月 2 0 日 向 大  

… 院大法官聲請統一解釋在案。

10丨就本件二審判機關間長期存在之法律見解歧異，影 響 3 0餘萬名保險從業人

I. 員 之 權 益 ，造成保險產業發展之困境。勞動法學者楊通軒教授甚已直言： 

12 「自最高法院9 5 年 台 上 字 第 117 5號民事判決以來，至近年民事法院及行 

u 政法院一連串有關南山人壽案件的判決，其爭議的戰線已到全面開戰的地 

d 步」 （請詳下述） ，是聲請人以下謹提出補充理由，懇 請 大 院 統 一 解 釋 ： 

,• 一 、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判決就保險業務貝管理規則是否得以做為認定  

|„ 保險業者及保險業務貝間關係之認定基礎存有法律見解之歧異，應由

17 大院做成統一解釋，统一採取臺灣高等法院見解：

18 (一）查 ，原判決肯認其下級審之判決而認為：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9 要求保險業者對所屬保險業務員克盡管理之責，其規定既構成原告

1  與甚細 業 務 ■人-貝間權利義務之一部分，自得以其作為判斷原告與



其屬所業務人員間法律關係之依據。綜觀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 

定 ，凡保險業務員資格之取得及登錄、教育訓練、招攬行為的規範， 

以及違規行為之懲處者，盡皆規範其内，上訴人亦據此訂定『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處理標準』，可見上訴人應對保 

險業務人員之招攬行為嚴加管理，並應按其違規行為情節輕重予以 

停止招攬行為，甚可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足見保險公司對於其所屬 

業 務 人 員 ，依法具有強大之監督、考 核 、管理及懲罰處分之權，其 

具有從屬性之情，至為明顯。！惟 ，此與臺灣高等法院之判決歧異， 

9 9 年度勞上字第5 8 號判決就此認為：「……主管機關據此頒布之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8條 第 1 項 則 規 定 ： 『業務員所屬公司對 

業務員之招攬行為應訂定獎懲辦法…』其 目的在健全保險業務員之  

管理及保障保戶之權益。可見被上訴人公司之業務人員營理規定乃 

依據主管機關頒佈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8 條 第 1 項規定所 

為 ，係為符合主管機關行政管理之要求，不能因該規定即認保險業  

務員與被上訴人間即有人格上之從屬性。此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第 3 條 第 2 項 規 定 ：『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定之勞務契約，依民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等 語 ，是保險業務員與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仍  

應依其實質内容認定其契約型態，不因被上訴人依上開保險業務員 

管理規則訂定業務人員管理規定，即認為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具有指 

揮監督從屬關係。又依前所述，上訴人任保險業務員期間上下班無 

須 打 卡 ，無固定之工作時間、地 點 ，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出勤不予 

考 核 ，且上訴人在保險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及被上訴人依此制  

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規定等法令之規範下，得自由決定招禮保險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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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地 點 及方式，其提供勞務之過程並未受被上訴人之指揮、監督

及 控 制 ，則上訴人擔任保險業務代表輿被上訴人間之人格從屬及指 

揮監 督 關 係 甚 為 薄 弱 ，尚難認有勞動契約關係」 ，臺灣高等法院  

9 4 年度勞上字第 4 5 號 判 決 、1 0 1年度勞上字第 2 1 號判決亦同此 

旨。由此可見，原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判決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之存在，是否影響保險業與其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勞動契約關係之認  

定 ，存有法律見解上之歧異。

(二）依保險法學者劉宗榮教授所出具之意見書（參 見 附 件 5 2 號 ，頁 

2 - 1 6 )，揆諸以下幾點理由，應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存在，並 

無法認定保險業務員與保險業間具從屬性，而應採臺灣高等法院之 

法 律 見 解 ：

1 . 勞務契約型態仍應就具體情況依照「民法以及相關法令」認 定 ， 

與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此項為提升保險品質而訂定之通案管理 

規定無關

( 1 )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於訂定時，即有考量到已有數十萬 

勞務給付契約存在之既存事實、勞務契約型態多元化之需 

求 ，且爲免使保險業者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對所屬保險 

業務員的管理行爲，被誤認爲係對保險業者與保險業務員 

間勞務給付契約之拘束，導致無論原來係委任、承 攬 、僱 

傭或僱傭承攬混合型契約都一律化爲「僱傭」之 後 果 ，故 

特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 條 第 2 項 明 確 規 定 「業務員 

與 所 屬 公 司 簽 訂 之 勞 務 契 約 ，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 ，並於該條修正理由説明三載明： 「原條文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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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為本條第二項，且 修 正 為 『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 

務 契 約 ，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以釐清本規則旨 

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爲，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 

金管會之函釋亦曾明確重申此項意旨（參見附件9 號 ） 。

(2 )據此修正理由說明可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 條 第 2 

項之真實規範意旨，應 為 「保險業務員之勞務契約型態不 

得依照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認定」 ，故無論係法院 

或 行 政 機 關 ，倘錯誤援用該項規定以作為認定勞務契約態 

樣 之 依 據 ，皆屬悖反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立法意旨， 

且 與 現 今 「勞務契約型態多元化」之政策需求背道而馳。

2 . 援 用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作爲判斷勞務契約型態之基礎， 

將逾越保險法第177條的授權範圍。

依 保 險 法 第 1 7 7條 規 定 ：「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取得、登 錄 、撤 

銷或廢止登錄、教育訓練、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此項授權規定，並 非 概 括 授 權 ，故主管機 

關所訂定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其内容應該嚴格限制於「資 

格 取 得 、登 錄 、撤銷或廢止登錄、教 育 訓 練 、懲處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 j 等 關 於 「招挽行爲」之 範 圍 内 ，不得逾越授權範圍， 

擴大及於勞務契約型態之認定。同 理 ，司法機關亦不得將主管 

機關依據保險法為管理「招攬行爲」而授權頒佈之規則，擴大 

援爲認定勞務契約型態之依據，否則即屬超逾法律授權範圍， 

違反授權立法之精神。

3 . 援 用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作爲判斷勞務契約型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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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與普通法院歷年累積之先例相違背。

末 查 ，各級普通法院民事庭於歷年2 8 件 判 決 中 ，均認定聲請人 

與保險業務員間之勞務契約關係非屬僱傭關係（參 見 附 件 10 

號），其 中 含 ：聲請人與業務代表訴訟之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 

字 第 13 3 3號 判 決 等 共 計 1 8件 判 決 ，一致認定聲請人與業務員 

關係非屬僱傭或勞動契約；聲請人與業務專員訴訟之高等法院 

9 9 年度勞上易字第 11 2號判決等共計2 件 ，一致認定聲請人與 

業務專員間非屬僱傭或勞動契約；聲請人與業務主任訴訟之台 

北 地 院 1 0 0勞簡上 6 4 號等共計 4 件 ，一致認定聲請人與業務主 

任 間 為 委 任 、承 攬 關 係 ，而非僱傭關係；聲請人與業務襄理訴 

訟之高等法院 101年度勞上字第2 1 號判決等共計 5 件 ，一致認 

定聲請人與業務襄理間非屬僱傭關係或勞動契約；以及聲請人 

與區經理訴訟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判決等共計 

8 件 ，一致認定聲請人與區經理間非屬僱傭或勞動契約。據 此 ， 

原判決於不符合判決先例尊重之例外情形下，率而援保險業務 

員管理規則認定保險業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之勞務契約關係屬 

勞 動 契 約 ，有 欠 妥 當 。

4 . 援 用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作爲判斷勞務契約型態之基礎， 

侵害聲請人及多數保險業務員依憲法第2 2 條所保障之契約自 

由 ：

(1 )按劉宗榮教授所提出之專家意見書（參 見 附 件 5 2 號 ，頁 

10-12) : 「依照契約自由原則決定勞務給付契約型態最符 

合當事人的具體需要與最大利益：勞務的受領者與勞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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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所訂立的勞務契約，究竟是僱僱關係、承 攬 關 係 、 

僱傭與承攬關係的混合、或是委任關係，勞務的受領者與 

勞務的提供者會根據自己最大的利益、自己自身的條件， 

做 最 具 體 、實 際 的 決 定 ，因此絕大部分國家對於勞務給付 

契 約 的 型 態 ，都不作強制規定，都放任當事人根據契約自 

由原則自行約定，以求具體的最大妥當性。保險業者與保 

險業務員的勞務契約，亦 同 。 i :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決  

定勞務給付契約型態是各國通例 ：查閲美國、英 國 、澳大 

利 亞 、加 拿 大 、德 國 、法 國 、歐盟關於勞務受領者與勞務 

提 供 者 的 勞 務 關 係 ，不 但 沒 有 『勞務給付契約型態一元 

化—— 僱傭關係』的 現 象 ，而且由於獨立承攬具有減少公 

司稅捐負擔，增加自足創業的優點，反 而 鼓 勵 『獨立承攬』 

的 多 元發展。」查 ，原判決對於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作出 

與臺灣高等法院判決不同之法律評價，導致聲請人及保險 

業務員間之契約約定被強制認定為勞動關係，而須適用勞 

工 相 關 法 規 ，不僅不符比例原則地大幅限制並影響聲請人 

及保險業務員之契約自由，更將使我國勞動契約之發展與 

世界各國之晚近走向，大 相 逕 庭 ，實 非 妥 適 。

( 2 )次 查 ，依照劉宗榮教授之觀察，8 7 年政府將保險業納入勞 

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時，聲請人曾經一度準備將保險業務 

員全面採用納入勞基法，但是引起保險業務員抗議，認爲 

全 面 改 採 新 制 ，不但必須上班，而且造成佣金損失。又於 

9 4 年 7 月 1 日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聲請人為提供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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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員自由選擇承攬契約或勞動契約之機會，分別於 9 4 年 

8 月 1 9 日及同年 1 2 月 2 日發出意願徵詢表給予全部業務 

主管/ 業 務 專 員 ，徵詢其是否願意成爲聲請人之受僱人， 

抑或維持現有獨立承攬人身分？是 時 有 10,920名業務主管 

及 1,141名業務專員簽回徵詢表格，表示願意繼續維持獨 

立承攬人身分，計 有 至 少 超 過 94.6%之業務主管/ 業務專 

員希望聲請人維持承攬式業務制度，而不贊成聲請人更改 

業 務 制 度 。由此顯見多數保險業務員並不欲受制於勞基法 

之 規 定 ，而喪失職業彈性，惟原判決不當援用保險業務員 

管 理 規 則 ，導致聲請人及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約定被強制 

認定為勞動關係，侵害多數保險業務員之契約選擇自由。

(三）學說上亦有採取與劉宗榮教授前揭鑑定意見書相同見解者，即認 

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屬具私法關係與公法關係之規定，惟其多 

數條文僅係為賦予主管機關、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所屬公司行使管 

理及監督之權限，而屬於懲戒之規定，其本質與勞基法上之工作規 

則並不相同。據 此 ，最高行政法院 10 0年判字第 21 1 7號判決所稱 

「依 保 險 法 第 1 7 7條所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 條前 

段 、第 1 2條 第 1 項 、第 18條 第 1 項 、第 1 9條 第 1 項 規 定 ，…… 

足見保險公司對於其所屬業務人員，依法具有強大之監督、考 核 、 

管理及懲戒處分之權。」其見解顯係將事業單位外之行政監督措施 

與事業單位内之工作規則之内部管理規定相混淆，並不足取1。

1 楊通杆，保險業務員勞工法律問題之探討一以契約定性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2 5卷第 3 期 ，頁 113， 

2 0 1 4年 1 月 。（附件 5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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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國學說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實務作法觀察，無論是勞動法專  

家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下 稱 「勞委會」 ，現已改制為勞動部）及金 

融監督管 理 委 員 會 （下 稱 「金管會」） ，均採取如臺灣高等法院之多  

元從屬性判斷標準，原判決之單元從屬性見解顯有違誤：

(一） 查我國勞動法學者及專家，就勞動契約性質中從屬性之認定或有所 

歧 異 ，惟均採如臺灣高等法院之多元從屬性判斷標準，而非如原判 

決般囿於單一判準。如有認為應以是否具備人格上從屬性及經濟上 

從屬性為認定者2 ; 有認為應以是否具備人格上從屬性、經濟上從 

屬性及組織上從屬性為認定者 3 ; 有認為應視一方是否享有指示 

權 、懲 戒 權 ，以及勞務提供之是否具專屬性等為判斷要素者4 ，更 

有將認定標準區分為上、下 位 ，上位標準即人格從屬性，而下位標 

準則包括：在工作時間、地 點 、專 業 （内容上）受他方指示之拘束、 

對工作無不接受之自由、應自行提供勞務（勞務專屬性） 、非為自 

己營業而勞動等等，綜合判斷之5 。

(二) 次依學說上針對保險業務員與保險業間契約性質之討論，有學者認 

為自勞動法及社會保險法之觀點，實不宜且不得要求當事人僅能簽 

定 僱 傭 （勞動）契 約 ，或過於鬆弛地將勞務提供契約認定為勞動契 

約 ，否則將壓抑當事人之契約形成自由，導致不當之契約形式強

黃 越 欽 ，勞動法新論，頁 123-126，翰 蘆 ，2012年 9 月四版（附件 5 4號） 》

郭玲惠，勞動契約法論，頁 20-21，三 民 ，2011年 9 月初 版 ；劉志鵬，勞動法理論與判決研究，頁 1-23， 

元 照 ，2000年 5 月 初 版 （附件 5 5號） 。

林 更 盛 ，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區別，月旦法學教室，131期 ，頁 9 (附件 5 6號） 。-

楊 通 軒 ，勞動者的概念與勞工法，中原財經法學，第 6 期 ，頁 2 2 7以 下 ，轉引自林更盛，論勞動契約之 

特 徵 「從屬性 j 一評最高法院八一年度臺上字第三四七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3 6期 ，頁 79 (附 

件 5 7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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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並且造成營運成本上不可預期之支出，更恐損及當事人之人格

獨立6 。

(三) 其 次 ，學者李玉春教授認為判斷某一勞務給付契約是否屬勞動契 

約 ，應就契約條款逐一檢視，評價其是否具從屬性，則判斷保險業 

務員之契約性質時，自不應拘泥於其契約名目，而應就整體之個案 

情形加以衡酌。然綜觀最高行政法院1 0 0年度判字第 21 1 7號判決 

全 文 （該判決為本件原判決所涉之連續裁罰前案，並為本件原判決 

所引用） ，顯然法院巧妙地迴避了所涉業務員職級複雜，以及有無 

聯立契 約 與 否 之 問 題 ，而係就各個業務員共通之契約條款加以判 

斷 ，以 求 「一體適用」。此 外 ，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2117 

號判決引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 4條 第 1 項 規 定 ，及保險公司 

係以薪資所得而非執行業務所得代為扣繳稅款等2 項因素，作為判 

斷業務員勞務契約之基礎；然 而 ，現行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乃行 

政院金管會所公佈者，而保險公司為所屬業務員以薪資所得代為扣 

繳 稅 款 ，則係基於所得稅法第1 1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兩者皆非保險 

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雙方合意形成之契約内容，以之作為判決理由是 

否 妥 當 、充 足 ，不無思量之餘地7 。

(四) 依此些見解可知，原判決所採取之單元從屬性判斷標準，將因所採 

判斷標準過於鬆弛，而使保險業務員之契約性質被通盤性地認定為 

勞 動 契 約 ，形成不當之契約形式強制，侵害當事人間之契約自由，

楊 通 軒 ，同註丨，頁 89 » (參見附件5 3號）

李玉春，保險業務員勞務契約之性質一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7號判決評釋，法令月刊，第 

6 4卷第 2 期 ，頁 64-177，201 3年 2 月 。（附件5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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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造成保險業經營困境之虞，實不僅與多數見解相悖反，更非妥

適 。

(五) 復依劉宗榮教授之專家意見（參見附件5 2 號 ，頁 12 - 1 6 )，勞委會 

目前就勞動契約認定之主流政策，係 以 「勞務契約型態多元化」為 

導 向 ，且其曾就保險業與所屬保險業務員之勞務契約型態，表示應 

秉持契約自由，由雙方自由約定勞務契約之内容，並無庸且無法一 

概認為保險業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關係定屬勞動契約，而應 

受勞動基礎法之規範（參見勞委會9 0 年台勞資二字第0009867號 

函 ；附 件 7 號 ） 。可 知 ，勞委會就勞務契約是否屬勞動契約之認定 

上 ，亦採如臺灣高等法院之多元從屬性判斷標準8 ，顯見此種判斷 

標準不僅為學說所倡議，更屬實務運作之慣行。

(六) 末依劉宗榮教授之專家意見，保險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金管 

會 ，向來主張保險業者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之勞務契約型態，應該 

由雙方當事人本於契約自由原則，自由約定9 ，可謂與上開勞委會

勞委會曾於 10丨年1丨月2 7 曰致函聲請人（勞資 2 字 第 1010035202號 ） ，就 「有關貴公司請本會依90 

年 3 月 9 曰台勞資字第0009867號函釋示未來判定保險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之標準乙案」予以釋疑，其 

中第二點表示：「有關貴公司所提保險業者與保險業務員間之法律關係判定標準化之建議，本會已錄案 

研 參 。惟依本會 9 0年 3 月 9 曰台勞資 2 字第 0009867號函示，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保險事業單位與從 

業人貝之勞務烚付型態，以勞資雙方自由訂定為原則；又目前勞工行政機關及法院對勞務契約是否為勞 

動契約之認定，係依個案事實及勞務從屬性原則（包括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為主要判斷依據， 

不宜通案類型化認定。」 （附件 5 9號）

金管會保險局保局(壽)字第10202540760號函：「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 條第 2 項係本會 9 4年 2 月 2 

修正時所增列，其用意係考量財政部8 1年 1 0月 1 5 曰發布該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 

員招稅行爲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偏關係，故修正時增訂『業 

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旨在規範保 

險業務員之招攬行爲|與保險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保險業 

務貝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爲保險業者與其所屬保險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 

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 j (參見附件 9 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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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相同之政策走向。據 此 可 知 ，保險業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之勞 

務 契 約 關 係 ，非定屬勞動契約關係，倘採取如同原判決所採之單元 

從屬性判斷標準，將 導 致 「勞務契約型態一元化」之 結 果 ，不僅與 

行 政 機 關 「勞務契約型態多元化」之政策相悖反，更損及保險業務 

員就勞務契約態樣之選擇自由。

三 、綜 上 ，就本件二審判機關間之見解歧異業已存在經年，學者甚已直言 

自最高法院9 5 年台上 字 第 11 7 5號民事判決以來，至近年民事法院及 

行政法院一連串有關南山人壽案件的判決，其爭議的戰線已到全面開  

戰的地步 m ，影举萬千保險從業人員之權益甚深，無論從契約自由原則 

之 保 障 、學理或主管機關政策之導向，或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定  

位 觀 之 ，皆應以作成在前之臺灣高等法院確定判決之法律見解為準， 

即採取非屬勞動基準法上勞動契約關係之見解，故 聲 請 人 祈 請 大 院  

大法官迅賜解釋，以維護聲請人之權益，至 感 德 便 。

謹狀

司 法 院  公鑒

參楊通杆，同註 1 ，頁 71 (參見附件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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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53 :楊通軒，保險業務員勞工法律問題之探討一以契約定性為中心 |東吳法律學報， 

第 2 5卷 第 3 期 ，2014年 1 月 。

附 件 54 : 黃 越 欽 ，勞動法新論，頁 123-126，翰 蘆 ，2012年 9 月四版。

附 件 55 : 郭 玲 惠 ，勞動契約法論，頁 20-21，三 民 ，2011年 9 月初版；劉 志 鵬 ，勞動法 

理論與判決研究，頁 1-23，元 照 ，2000年 5 月初版。

附件56 :林 更 盛 ，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區別，月旦法學教室，131期 ，頁9 。

附件57 : 楊 通 軒 ，勞動者的概念與勞工法，中原財經法學，第6期 。

附件58 : 李 玉 春 ，保險業務員勞務契約之性質一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2117號判 

決 評 釋 ，法令 月 刊 ，第64卷第2期 ，頁64-177，2013年2月 。

附件59 :勞委會 101年 11月27勞資2字第1010035202號 函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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